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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以租代售协议>终止协议》、 

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 5月 21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赛轮轮胎关于签署<《以租代售协议》终止协议>、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临 2019-042），现就相关内容补充披露如下： 

一、青岛普元栋盛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元栋盛”）与青岛煜华

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煜华商业”）不再推进将标的房地产登记至煜华

商业名下相关工作的原因。 

2017年 4月 18日，普元栋盛以办公楼房地产（以下简称“标的房地产”）出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煜华商业。至 2018 年 3 月 26 日公司与煜华商业签署《以租代

售协议》时，标的房地产的不动产权证书尚未办理完成。2018 年 9 月 10 日，标

的房地产完成了房地产登记手续，并取得鲁（2018）青岛市不动产权第 0068940

号《不动产权证书》，权利人登记为煜华商业的控股股东普元栋盛。后期，普元栋

盛和煜华商业继续推进将标的房地产登记至煜华商业名下的工作，鉴于标的房地

产属孵化器载体性质，根据《青岛市国土资源房管局 青岛市科技局关于依法规范

科技企业孵化器房屋分割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青土资房发[2014]38 号），煜华

商业需取得投资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资质，并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才可受让标

的房地产。 

签署《以租代售协议》时，煜华商业已考虑到孵化器资质申请事宜，当时预

计 12个月内可以完成所有手续报批，并完成标的房地产的变更登记，因此在协议

中保证自协议签署之日起 12个月内完成标的房地产变更登记至其名下。标的房地

产登记至普元栋盛名下后，煜华商业启动了申请投资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资质的

相关工作，但一直未获得相关部门批准，未来能够获批的时间尚不能确定。根据



 

协议约定，若煜华商业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标的房地产的变更登记，公司可以单

方面选择放弃标的房地产的购买。为保证公司目前所处办公环境的稳定，且原租

赁的办公楼房地产已不能满足公司对办公场所的要求，同时，还考虑未来公司组

织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对于办公场所的需求，公司拟扩大办公楼房地产的租赁面积。

而普元栋盛除通过煜华商业拥有标的房地产外，还另有部分房产可用于租赁。因

此，公司决定自 2019 年 6月 1日起终止《以租代售协议》的履行，并与各方协商，

由公司直接购买普元栋盛 100%股权。所以，煜华商业与普元栋盛不再推进将标的

房地产变更登记至煜华商业名下的相关工作。 

二、煜华商业没有完成《以租代售协议》中承诺条款，存在违约情况。 

根据《以租代售协议》的约定，煜华商业保证标的房地产变更登记至其名下

不存在任何实质性障碍，并保证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2个月内完成标的房地产变

更登记至其名下。煜华商业在承诺期限内，没有完成将标的房地产过户至其名下，

因此，煜华商业没有完成协议的承诺条款，构成违约。根据《以租代售协议》违

约责任的相关条款，煜华商业应赔偿公司因其违约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2018年 6月，公司部分部门搬入标的房地产办公，在此之前，公司对标的房

地产进行装修、改造等发生了部分费用。但是，考虑到保证办公环境的稳定及对

办公场所的新增需求等因素，公司与相关各方协商确定购买普元栋盛 100%股权

（其资产包括标的房地产），收购完成后，标的房地产仍继续由公司使用，公司未

产生实际损失，因此未要求煜华商业赔偿损失。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煜华商业未按照《以租代售协议》约定按期

完成标的房地产变更登记，没有完成承诺条款，构成违约。公司在搬入标的房地

产办公前，对标的房地产进行装修、改造等发生了部分费用。但是，公司从实际

经营需要考虑，与相关各方协商，确定由公司直接购买普元栋盛 100%股权（其资

产包括标的房地产），因此标的房地产仍继续由公司使用，公司对标的房地产的装

修、改造未实际发生损失，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公司按《以租代售协议》约定向煜华商业支付的 14,000 万元购买预付

款不属于非正常的资金占用。 

签署《以租代售协议》前，公司在青岛租用的办公场所因出租方业务调整，

要求公司在 2018年 9 月 8日前腾空租用场地，该办公场所涉及总部人员较多且出

租方给予的腾空时间较短，因此搬迁工作量较大。公司了解到煜华商业在公司租

用的办公场所同一园区拥有一幢办公楼房地产，但尚未办理完成房地产登记手续，



 

为解决当时公司的办公需求并尽量减少对相关工作运转的影响，公司与煜华商业

协商，拟先以以租代售的形式使用该办公楼房地产，待标的房地产变更登记至煜

华商业名下后，双方再另行签署房地产买卖合同，煜华商业也对支付预付款事宜

提出了要求。 

2018年 3月 26日，公司与煜华商业签署了《以租代售协议》，双方在协议中

约定公司需支付预付款 14,000万元。因此，公司向煜华商业支付上述款项是正常

的按协议付款，不属于非正常的资金占用。2019 年 5 月 20 日，公司与煜华商业

签署《<以租代售协议>终止协议》，协议约定，截至《以租代售协议》履行终止日，

公司已发生租金由煜华商业按照《以租代售协议》直接从公司已支付的 14,000

万元预付款中扣除，剩余预付款于《<以租代售协议>终止协议》签署后 30日内返

还给公司，若逾期支付，则每逾期一日应向公司按实际尚未返还金额的 0.2‰支

付逾期利息。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按《以租代售协议》约定向煜华商业支

付购买预付款 14,000 万元，是经过双方协商同意达成的，属于正常的付款行为，

不属于非正常的资金占用。同时，双方还就扣除公司已发生租金后的剩余预付款

返还时间及逾期利息进行了约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普元栋盛资不抵债原因，除办公楼房地产之外，其他资产情况，并对收

购的必要性进行论证。 

（一）资不抵债原因 

普元栋盛建设标的房地产期间所需资金主要是借款取得，因此债务负担较重，

同时需要承担的利息费用较高导致净资产为负。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普元栋盛分别于 2013 年 4月 18日和 2013 年 6月 20日从银行贷款 2亿元和

1亿元，年利率为 7.4%。2013年至 2016年底支付上述贷款利息共计 6,854万元，

2016年 12月上述贷款已全部偿还。普元栋盛于 2016年 12月 12日从银行贷款 1.4

亿元，年利率为 5.88%，截至 2019年 3月，已累计支付上述贷款利息 1,667万元。 

普元栋盛主营业务为房地产租赁业务，较高的贷款利息是其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负的主要原因，加上负债金额较高，导致其资不抵债。 

（二）普元栋盛子公司经营情况 

除办公楼房地产之外，普元栋盛其他资产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青岛普元栋盛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普元

栋盛有两个控股子公司，分别是煜华商业和青岛橡胶谷橡胶工业制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橡胶工业制品”），普元栋盛分别持有煜华商业和橡胶工业制品 100%和 51%

股权，这两个公司经营情况如下： 

1、煜华商业 

煜华商业主要资产为标的房地产，主营业务为房屋租赁。其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283,791,108.98 280,906,971.28 

净资产 154,226,905.14 155,817,780.86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6,744,376.21 5,253,140.94 

净利润 3,836,094.07 1,590,875.72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过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 

2、橡胶工业制品 

橡胶工业制品主营业务为贸易与咨询。该公司近三年没有开展具体的贸易及

咨询业务，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9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689,493.02 688,571.15 

净资产 685,999.02 685,077.15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 1-3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031,242.53 -921.87 

注：（1）上述财务数据经过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2）2018年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导致。 

（三）收购必要性 

截至目前，普元栋盛（含子公司煜华商业）拥有房屋建筑物的建筑面积共计

55,798.96平米，均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相关情况如下： 

1、《以租代售协议》中标的房地产的房屋建筑面积为 26,027.34 平米，扣除

地下及设备层之后，可用面积为 18,367.71平米。公司自 2018年 6月起将采购中

心、信息中心、财务中心、人资中心、资本中心、行政中心及战略中心等部门搬

入办公，涉及人员约 500 人，再加上办公大楼设有的会议室、接待室、培训室、



 

公共交流区等，使用面积共计 12,272.79平米。除此之外，剩余 6,094.92 平米目

前按市场价格对外出租给第三方使用。 

2、除上述标的房地产外，普元栋盛剩余房屋建筑物面积为 29,771.62 平米，

扣除地下及设备层之后，可用面积为 27,626.19 平米。公司销售中心目前租赁上

述房屋的部分办公室，使用面积为 809.02平米。另外，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

以及对人才队伍结构的补充、调整，公司技术研发中心部分机构、工厂管理办公

室以及其他扩招人员约 200 人预计也会陆续搬至上述房屋所在园区办公，预计使

用面积约 7,000 平米，这些部门及人员搬到上述园区办公后，其原先位于黄岛的

办公区域会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生产经营需要进行使用，不会造成资产闲置。综

上所述，公司原租赁的办公楼房地产已不能满足公司对办公场所的要求，为保证

公司目前所处办公环境的稳定，同时考虑未来公司组织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对于办

公场所的需求，公司拟扩大办公楼房地产的租赁面积。另外，公司自 2011 年 6

月上市以来，发展迅速，目前已成为在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轮胎企业，但是

公司母公司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相比青岛市区，黄岛区不利于高端人才的引进和

稳定，因此公司自 2012 年 7月起便在青岛市区租赁办公楼，并将具有总部职能管

理性质的部分部门及人员转移到其中办公。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品牌知名

度的提升，公司也有意向在青岛市区购买办公楼房地产用于办公、研发等使用。

而普元栋盛除了通过全资子公司煜华商业拥有标的房地产外，自身也拥有具有产

权的房屋建筑物，且其房产所处的橡胶谷园区交通便利，房屋布局合理、配套设

施齐全，是一个现代化、高标准的综合体产业园，符合公司的购买意向。 

从投资回报角度看，假设普元栋盛所有房屋均按市场价格对外出租，可出租

建筑面积约 45,993.90 平米，年租金收入约 5,412.09 万元，扣除相关成本、费用

项目后，年度预计可实现净利润约 2,000万元，按收购价格 17,600 万元计算，简

单测算的年度投资回报率为 11.36%，而公司近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8.66%，

因此本次收购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五、普元栋盛相关资产内容、经营情况、对各项资产评估增值原因进行说明。 

普元栋盛主营业务为房地产租赁业务，目前名下房产有：鲁（2018）青岛市

不动产权第 0068940 号房地产（即标的房地产）、鲁（2015）青岛市不动产权第

0030375 号房地产，以上房地产现开发利用为橡胶谷产业园形式，该园区交通便

利，房屋布局合理，餐饮、休闲、银行等配套设施齐全，是一个现代化、高标准

的综合体产业园。 



 

（一）评估基准日，普元栋盛单体报表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6,258.49 6,258.49 -  

其中：货币资金 1,203.24 1,203.24 -  

交易性金融资产 264.65 264.65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58.63 758.63 -  

      预付款项 43.30 43.30 -  

      其他应收款 3,949.48 3,949.48 -  

      其他流动资产 39.18 39.18 -  

非流动资产  24,042.08 49,246.32 25,150.08 104.37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5,240.00 22,620.40 7,380.40 48.43 

投资性房地产 8,671.06 26,391.20 17,720.14 204.36 

固定资产 60.49 110.02 49.53 81.9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4.70 124.70 -  

资产总计 30,354.73 55,504.82 25,150.08 82.85 

说明：  

1、长期股权投资为普元栋盛对煜华商业、橡胶工业制品的长期投资。 

2、投资性房地产为位于青岛市市北区郑州路 43号的橡胶谷产业园房产。 

（二）各项资产评估增值原因说明 

1、投资性房地产 

评估基准日投资性房地产账面值为 86,710,591.86 元，评估价值

263,912,046.00元，评估增值 177,201,454.14 元，增值率为 204.36%。增值原因

如下： 

投资性房地产账面值按成本模式计量，为企业自建房地产的原始成本折旧后

的余额。评估价值为求取房地产在估价时点的重新购建价格（具体包括土地成本、

建设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开发利润等）和折旧，然后将重新购建价格减

去建筑物折旧来求取估价对象价值。 

（1）评估基准日建筑材料、人工、机械费等项目的价格相对企业资产的购建

时间有较大幅度上涨，导致评估增值。 

（2）会计折旧与评估成新率计算口径的差异。企业是按会计核算口径计提折

旧，账面净值偏低；而评估测算的建筑物折旧是根据不同结构房屋建筑物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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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限(或实际耐用年限)确定尚可使用年限计算其成新率或通过现场鉴定评分

确定其成新率或二者加权综合确定其成新率，而建筑物的使用年限一般都高于会

计折旧的年限，造成评估增值。 

2、固定资产 

设备类资产净值评估增值 495,364.43元，增值率 81.90%，主要原因如下： 

由于部分电子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购置价格有大幅度降低，评估原值相对

账面原值为减值，评估净值为评估原值与成新率的乘积，评估时对电子设备采取

的经济使用年限与企业计提折旧采用的年限存在口径上的差异，因而导致评估净

值增值。 

3、长期股权投资 

（1）对煜华商业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150,000,000.00 元，评估价值

225,690,079.00元，增值 75,690,079.00元，增值率 50.46%。 

增值原因为：公司对长期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为原始投资成本。而评估价

值为对被投资企业进行整体资产评估的方法确定其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然后根

据其持股比例乘以被投资企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值，

评估值包含了煜华商业近年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且煜华商业的投资性房地产相对

账面价值产生增值（同普元栋盛投资性房地产增值原因）。 

（2）对橡胶工业制品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2,400,000.00 元，评估价值

513,918.56元，减值 1,886,081.44元，减值率 78.59%。 

减值原因为：企业对长期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为原始投资成本。评估价值

是对被投资企业进行整体资产评估的方法确定其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然后根据

其持股比例乘以被投资企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值，橡

胶工业制品近年无业务发生，企业产生亏损，故形成减值。 

（三）同区域商业地产交易情况 

橡胶谷园区为工业土地，房屋实际用途为商业办公写字楼，具有特殊性，在

公开市场难以找到与评估对象在用途、区位、权属性质相同或相似的可比房地产

交易案例，故市场法难以采用。 

评估过程中，评估师搜集了橡胶谷园区所在区域商业用地办公楼的楼盘价格

情况，楼盘信息如下： 

序

号 
物业名称 用途 地址 

建成时

间 

均价（元/

平米） 

与评估对象

距离 



 

1 
启迪协信青

岛科技城 
写字楼 市北区舞阳路 7号 2017 13,600 北侧紧靠 

2 环湾大厦 写字楼 市北区瑞昌路 226 号 2015 14,100 5公里 

3 银华广场 商业办公楼 市北区山东路 190 号 2013 14,700 5公里 

从上表看，橡胶谷园区周边区域的商业用地办公楼楼盘均价为 14,133.33 元

/平米，普元栋盛所有可出租房产建筑面积约 45,993.90 平米，投资性房地产评

估价值共计 465,190,745.05 元，合 10,114.18 元/平米。 

根据《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公布实施青岛市市内三区基准地价

的公告》，橡胶谷园区所在区域的商业用地楼面基准地价中值为 2,600 元/平米，

工业用地楼面基准地价中值为 920 元/平米，两者差异 1,680 元/平米。上述基准

地价仅为政府标定地价，但商业用地因其商业用途性质，开发该等土地的投资者

预期会获得更高的利润回报等原因，因此商业性质土地成交价格通过竞拍方式会

高于标定的基准地价，故普元栋盛房地产评估单价比周边区域的商业用地办公楼

楼盘均价低 4,019.15 元/平米是合理的，体现了土地性质不同而造成的楼面价格

的不同。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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